
實習工廠 電窯使用申請單

實習工廠 電窯使用申請單 (歸還場地時，須憑此單據連同確認場地狀況後領回押金)

為避免爭議 簽名確認前請再次檢視場地狀況 金額
數量 一經簽名即代表同意上述事項

借用人請填寫借用日期即可

(為避免爭議 簽名確認前請再次檢視場地狀況 金額數量 一經簽名即代
表同意上述事項)

燒窯項目：選擇素燒、釉燒、其他

升溫數值：填寫升溫溫度及時間，至多八段

                 (可參考管理室之預設素燒及釉燒數值)

燒窯時間：未滿窯-於每月底週二進行燒窯

                 滿窯-可自行選擇燒窯時間

歸還時間：開窯取件時間由管理員填寫

押       金：繳交1000元押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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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使用電窯請填寫申請單。

2.電窯除放置作品及清潔由同學操作，其餘全程由管理員操作。

3.運轉過程中請勿開窯，拿取作品由管理員負責開窯。

4.作品如有上釉，請自行準備氧化鋁粉或熟料土支墊與硼板隔絕。

5.放置過程中，如作品倒塌或釉料流動性強與硼板接觸請用海面擦拭乾淨。

6.操作不正確導致作品與硼板沾黏需付清潔賠償之責任。

6.素燒內容要確實風乾。

7.使用完畢請至管理室借用吸塵器及噴槍將粉塵清理乾淨。

8.違反規定將沒收押金。


